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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

第四十二届会议 

2002年 6月 10日至 7月 5日 

议程项目 9 

通过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报告 

报告草稿 
 

报告员：亚历杭德罗·托里斯·莱波里先生（阿根廷） 

增编 

方案问题：2002-2005年期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 

项目 4(b) 

 

方案 11 
 

人类住区 
 

1. 2002年 6月 19日，委员会在第 13次会议上审议了 2002-2005年期间中期计

划方案 11“人类住区”订正草案（A/56/6（Prog.11））。 

2. 秘书长代表介绍了方案 11 订正草案，并在委员会审议订正草案期间回答了

提出的询问。 

讨论情况 

3. 对方案的订正草案表示有力支持。 

4. 要求解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（联合国人居署）为了实施订正草案第 11.6

段提及的两项全球性运动（全球保障住房权运动和全球促进城市健全管理运动）

所开展的活动如何与各国政府开展的活动联系起来。有人建议，方案说明部分应

阐明这一关系。还有人表示，第 11.6(b)段中的战略可以订正，列入能力建设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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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有看法认为，第 11.8(a)段中的成果指标可以更加具体，列入会员国社会、

法律和文化走向等因素。 

5. 有看法认为，第 11.5 段中的目标应重新措词，说明落实人居议程中各项原

则，履行其中各项承诺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。有人建议，应进一步说明联合

国人居署同联合国艾滋病毒/艾滋病方案之间的关系。 

6. 有看法认为，国际资源是资助住房和人类住区的重要来源，因此第 11.20段

中应提到。还认为，需要制定更精确的成果指标，以便评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

署和基金会资助发展住房和可持续人类住区的影响和效率。 

7. 还对次级方案 1和 3的工作分工提出了询问。 

结论和建议 

8．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秘书长提出的关于 2002-2005年中期计划方案 11“人类

住区”的订正草案，但作下列修改： 

第 11.1 段 

 保留第三句中的“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（人居二），特别是《生境议程》”。 

第 11.2段 

 在该段的结尾处加上：“联合国人居署将通过技术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

人人有适当的住房以及发展可持续的人类住区的目标”。 

第 11.3段 

 在第二句中，以“与以下方案和机构在他们的各自权限范围内协调”取代“除

其他外将同下列机构的方案协调：”。 

第 11.4段 

 在最后一句的句首插入“充分的资源以及”。 

第 11.6段 

 - 在第三句的“机构能力建设”后面插入“资源调动”。 

 - 在第四句中，以“制订有保障的、合法的住房权和城市管理的规范”取

代“制订保障住房权和城市管理的规范”。 

第 11.7段 

 第 11.7 段的句首改为“预期成果将包括联合国人居署秘书处为了援助各国

以下方面的努力所作的工作：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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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.8段 

 第 11.8 段的句首改为“成果指标将包括联合国人居署秘书处为了援助各国

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，其衡量标准如下：” 

第 11.9段 

 最后一句的结尾处，以“在国际、国家和地方各级”取代“在国家和地方各

级”。 

第 11.11 段(c)分段 

 以“消除贫穷”取代“减少贫穷”。 

第 11.12段(b)分段 

 - 以“消除贫穷”取代“减少贫穷”。 

 - 以“在国际、国家一级地方各级采纳”取代“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采纳”。 

第 11.13段(b)分段 

 以“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以及地方当局的数目”取代“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

的数目”。 

第 11.13段(c)分段 

 “及其伙伴支助的项目和方案”后面的部分改为“的数目以及其中性别平等

层面占有重要位置的项目和方案的百分比” 

第 11．14段 

 在最后一句“重要的反馈”前面加上“经验教训和最佳惯例方面的”。 

第 11．15段 

 - 以“主要在国家一级，同时也在地方各级”取代“在国家和地方各级” 

 - 在“依据《人居议程》所载的原则和承诺”后面加上“应在各国法律范

围内”。 

第 11．20段 

 在全段所有“本国”一词的后面都加上“和国际”。 

第 11．23段（c）分段： 

 [在“和双边捐助者”前面插入“私营部门捐助者”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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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．24段（b）分段 

 - “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本国资源能力筹得的资金”取

代“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本国资源获得的资金”。 

第 11．25段(b)分段： 

 - 在“数额”后面加上“增加”。 

 - 以“通过加强本国资源能力”取代“从国内资源”。 

第 11．25段（c）分段： 

 - 在“数额”后面加上“增加”。 

 


